
城市外来劳动力市场上的
农业户籍歧视程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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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现有关于农业户籍歧视的研究主要关注了本地户籍劳动力与外来户籍劳动力在城市劳动力市场
所受到的差别性工资待遇，而较少关注到城市户籍外来劳动力与农业户籍外来劳动力这两类群体间的工资差

别与可能存在的歧视。但事实上，本地劳动力与外来劳动力的可比性较差，外来劳动力之间的可比性较强；并

且，农业户籍外来流动人口对同处外来人口中的不平等歧视待遇会更敏感。因此，对该问题的研究具有显著

的政策含义。那么，在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城市外来劳动力市场上的农业户籍歧视究竟如何？基于相关文献

的梳理，利用国家人口计生委多年的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ＣＭＤＳ），运用 ＯａｘａｃａＢｌｉｎｄｅｒ 模型的测
算结果表明，城市外来劳动力市场上的农业户籍歧视在中国大多数城市普遍存在，平均而言农业户籍歧视可

以解释农业户籍流动劳动力和城市户籍流动劳动力工资差别的 ３０％—４０％。另外，不同性别、年龄以及行业
的农业户籍外来流动人口所受到的歧视具有差异性。进一步探索城市层面农业户籍歧视度的分布规律，还可

以发现，随着城市规模的增大，城市层面农业户籍歧视度会出现先下降而后上升的“Ｕ”形特征。为了消除城
市外来劳动力市场上的农业户籍歧视，有关方面要注重在户籍制度改革中加强对农业户籍人员应得利益的保

护，要在与户籍挂钩的公共服务和福利待遇上消除落差，同时，各个城市要根据自身不同状况和特点进行户籍

制度改革的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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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　 　 言

二元户籍制度作为我国一项基本的制度安排，不仅阻碍了城乡间人口流动，还在农民身份与非农身

份之间产生了阶层划分（Ｃｈａｎ，１９９６）。２０世纪 ７０ 年代末以后，虽然城乡隔离状况逐步放松，但是由于
户籍制度以及城乡社会保障与公共服务体系的二元隔离均没有被冲破，因此不可避免地引发了一系列

社会问题，其中最突出的就是城乡二元户籍制度带来的农业户籍歧视问题（蔡窻，２００１；孙婧芳，２０１７；田
丰，２０１７）。

在农业户籍歧视影响下，农业户籍流动人口遭受着种种不平等的待遇（章莉等，２０１４），特别是在工
资待遇及工作机会等方面处于劣势或边缘化状态（陆铭等，２０１２）。有学者还为此提出了“半城市化”的
概念（王春光，２００６），认为农村流动人口虽然进入城市，但也仅仅在城市的“次级劳动力市场”实现就
业，而难以进入城市主流劳动力市场（李强，２０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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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这一现实背景，学术界主要从工资歧视（常进雄、赵海涛，２０１６；邢春冰，２００８）与职业隔离（李
实、马欣欣，２００６）两个角度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探究。一些学者从工资收入角度测算了农业户籍歧视的
程度（Ｍｅｎｇ ＆ Ｚｈａｎｇ，２００１；Ｓｉｃｕｌａｒ，ｅｔ ａｌ．，２００７；孟凡强、邓保国，２０１４；万海远、李实，２０１３；王美艳，
２００３；王美艳，２００５），他们普遍发现了收入农业户籍歧视的存在；也有一些学者从职业隔离角度讨论了
农业户籍歧视（Ｍｅｎｇ ＆ Ｚｈａｎｇ，２００１；吴晓刚，２００７；张慧，２００５），他们认为农民工与城市人口就业机会
不均的根本原因在于城乡二元户籍制度；还有部分学者对农业户籍歧视相关计量方法的改进进行了探

讨（郭继强等，２０１１；郭继强、陆利丽，２００９）。然而，现有研究主要是基于本地户籍劳动力与外来户籍劳
动力的差异来探讨农业户籍歧视在城市劳动力市场上的表现，而对城市户籍外来劳动力与农业户籍外

来劳动力这两类群体间的工资差异与可能存在的歧视现象的关注相对不足。那么，我国城市外来劳动

力市场上是否存在农业户籍歧视？如果存在，我国农业户籍歧视度究竟有多大？这种歧视的程度是否

又会由于农业户籍流动人口的个人特征差异而存在异质性？探讨并解决这些问题，对农业户籍流动人

口市民化的制度设计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在此方面，本文尝试进行一些有益的探索。具体而言，本文

通过运用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ＣＭＤＳ）对城市层面的劳动力市场农业户籍歧视度进行了测
算，试图从以下 ３个方面对已有文献进行拓展：

其一，本文针对多个城市进行农业户籍歧视的测度。以往研究在户籍歧视度测量方面往往局限在

国家层面或者少数城市，而本文则在保证一定数量的城市样本基础上运用 ＯａｘａｃａＢｌｉｎｄｅｒ分解方法计算
了 ９５个城市的农业户籍歧视度，不仅发现有 ８５ 个城市存在不同程度的农业户籍歧视，还有 １０ 个城市
存在反向农业户籍歧视，即在同等人力资本与个人特征的条件下，农业户籍流动人口工资高于城市户籍

流动人口。

其二，研究视角的扩展。本文聚焦的是外来劳动力中的不同户籍造成的工资待遇差别，相较于以往

大多数对比本地户籍劳动力与外来农业户籍劳动力的研究，本文进行的对比能更加干净地识别出户籍

歧视造成的工资待遇差别，进而相对准确地计算出农业户籍歧视度。

其三，农业户籍歧视程度的异质性分析。考虑到不同性别、年龄及行业的人群具有极大的差异性，

本文还探究了不同性别、年龄以及行业人群的农业户籍歧视度。

总体而言，本文通过对 ９５ 个城市的劳动力市场农业户籍歧视的测算，一方面证明了目前绝大多
数城市对不同户籍流动人口仍然存在同工不同酬的户籍歧视现象，另一方面也发现了城市层面农业

户籍歧视度的一些特征与规律。这些结论进一步丰富了相关研究，并将之前的研究成果又向前推进

了一步。

本文后续部分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对现有文献进行评述；第三部分对数据进行介绍和整体的统计

性描述；第四部分对 ＯａｘａｃａＢｌｉｎｄｅｒ模型技术进行介绍，并对关键指数的选择进行说明；第五部分利用微
观数据定量测度中国整体农业户籍歧视度以及城市层面的农业户籍歧视度，并探究其异质性特征；最

后，本文在第六部分进行总结性评述。

二　 文献回顾与评述

保罗·萨缪尔森和威廉·诺德豪斯（２００４）在其所著的《经济学（第十七版）》中指出：“歧视通常有
两种含义，一是对不同的人依个人特征给予不同的待遇；二是对某一个特定的群体设置不利的规则。”

由于歧视从根本上违背了人类对公平、平等的永恒追求，因此歧视问题长期以来一直是学界关注的热点

话题。

由于历史及文化等因素的影响，西方国家的劳动力市场长期存在种族及性别间的不平等现象。早

在 １９世纪中期，就有一些国外学者开始关注这一问题，但是“歧视”这一概念并非一开始就被研究者们
所采用。在形成歧视经济学相关理论之前，研究者们对种族和性别间收入不平等的解释可以归为两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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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先天遗传差异以及能力差异。例如，他们将女性相对于男性收入低这一现象归结为女性生产率低

下，将种族间收入不平等归结为生理及遗传基因存在劣势（Ｄｕｂｌｉｎ，１９３７）。对此也有少数学者提出了
不同意见，认为有色人种的低效率并非源于生理，而是由于其工资相对低于白人，进而在工作中缺乏经

济激励（Ｃｏｍａｎ，１９０４）。可以说在较早的研究中，研究者们虽然对一些与歧视相关的现象进行了讨论，
但基本都没有揭示出歧视的本质与形成机制。

１９４４年 Ｍｙｒｄａｌ等发表的《美国的困境：黑人问题与现代民主》（Ａｎ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Ｄｉｌｅｍｍａ：Ｔｈｅ Ｎｅｇｒｏ
Ｐｒｏｂｌｅｍ ａｎｄ Ｍｏｄｅｒｎ 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一书标志着歧视问题研究正式进入经济学领域，书中通过循环累积因果
原理解释了种族歧视问题，即提出白人对于黑人的歧视与黑人的物质文化低下是两个互为因果的因素

（Ｍｙｒｄａｌ，ｅｔ ａｌ．，１９４４）。此后，西方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就劳动力市场歧视这一问题展开了更加系统性的
讨论，总体来说，经过不断的完善，目前已经产生了如下几种具有代表性的理论。首先，较早的是 Ｂｅｃｋｅｒ
（１９５７）提出的个人偏好歧视理论。这一理论强调劳动力市场的歧视来源于雇主是否“身心愉悦”，其含
义是，由于个人偏好因素，某些人宁愿承担一定费用也不愿与使其不愉悦的人群接触。同时，Ｂｅｃｋｅｒ 还
在模型中对这一歧视进行了量化。可以说这一理论极大地推动了歧视研究向理论化迈进，为歧视经济

学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此后一些学者在 Ｂｅｃｋｅｒ理论基础上进行了进一步的探讨。Ａｒｒｏｗ（１９７３）考虑了
不同劳动力的不完全替代性。Ａｋｅｒｌｏｆ（１９８５）则考虑到了市场上既存在有歧视偏好的雇主也存在没有歧
视偏好的雇主的情况，同时他将歧视升华为一种社会习俗，并提出那些没有对大部分人歧视的群体产生

歧视的雇主，即没有遵循社会习俗的雇主，是不可能获取利益的。其次，Ｐｈｅｌｐｓ（１９７２）、Ａｉｇｎｅｒ 和 Ｃａｉｎ
（１９７７）等人又提出了统计性歧视理论，这一理论的核心在于：由于信息不完全，雇主会将群体典型的特
征看成是每个个体都具有的特征，以此作为雇佣个体的标准。具体来说，通常情况下雇主仅仅希望雇佣

对其利益最大化最有利的员工，然而由于信息不完全，雇主只能利用应聘者的一些明显的特征与标签进

行判断，但这很可能产生失误。此外，Ｄｏｅｒｉｎｇｅｒ和 Ｐｉｏｒｅ（１９８５）提出了双重劳动力市场歧视理论，该理论
将劳动力市场分割为主要市场和次要市场，主要市场一般由大企业、组织机构等提供岗位，具备稳定、待

遇好、工资高等特性；而次要市场则相反，除了缺乏前者具备的优点，同时还在不同稀缺岗位设置“人力

资本”门槛，进而就形成了就业歧视现象。

除了上述与歧视相关理论框架及模型的提出，国外学者对劳动力市场歧视的量化计算也有诸多贡

献。比如：提出 ＯａｘａｃａＢｌｉｎｄｅｒ分解法，这一方法是探究工资结构性差异的经典方法（Ｂｌｉｎｄｅｒ，１９７３；Ｏａｘ
ａｃａ，１９７３）；另外，Ｂｒｏｗｎ分解法则是在 ＯａｘａｃａＢｌｉｎｄｅｒ 分解法的基础上做出了改进与扩展，强调了职业
分布对工资差异的影响（Ｂｒｏｗｎ，ｅｔ ａｌ．，１９８０）。

不同于国外，由于中国劳动力市场存在的歧视问题更多源于制度（Ｘｕ，ｅｔ ａｌ．，２００６），特别是户籍制
度，因此由户籍引发的一系列劳动力市场歧视一直是国内学者关于歧视研究的重点（吴贾等，２０１５）。
如 ２０世纪 ８０年代，人们关注如何打破城乡劳动力市场分割，进而使得农村户籍人员有在城市合法就业
的机会；而 ２０世纪 ９０年代则更多关注于如何让农村户籍流动人口拥有和城市户籍人口相同的养老保
险等社会保障权利；进入 ２１世纪后，农村户籍流动人口教育权、住房保障等则成为新的关注点（蔡禾、王
进，２００７）。

国内已有研究普遍认为户籍已经成为中国城市二元劳动市场上身份甄别的重要工具（蔡窻，２０００；
王美艳，２００５），并具备溢价能力（田丰，２０１０；王美艳，２００７），因此可以说，中国城市劳动力市场上存在
户籍歧视已经是学界的基本共识。已有研究中由于切入视角不同，对于农业户籍歧视的外在体现也有

不同表述，但基本可以归纳为工资歧视、工种歧视、就业歧视、行业歧视等（Ｆｅｎｇ ＆ Ｚｕｏ，１９９９；张兴华，
２０００）。由于工资收入差异的重要性、直观性以及可比性，基于工资的户籍歧视则成为研究者重点关注
的领域。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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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本文后面提到的户籍歧视若无特殊说明，均指的是基于工资的户籍歧视。



一些学者通过不同地区、不同时间的数据计算出了农业户籍歧视度，非常直观地反映了这一歧视程

度的大小。如王美艳（２００５）利用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的微观数据得出上海、武汉等 ５ 个主要城市 ２００１
年的户籍歧视度为 ４２．８８％。邢春冰（２００８）利用 ２００５年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得出全国范围内农业户籍歧
视度仅为 １０％。章莉等（２０１４）运用 ２００７ 年 ＣＨＩＰｓ数据得出了 １５ 个城市总的户籍歧视度为 ３６％。但
是由于不同研究所运用数据的年份、地域以及计算过程存在一定差异，因此计算出的农业户籍歧视度也

存在较大差别。

也有部分学者针对工资户籍歧视的形成机制进行了讨论。较早的研究如 Ｍｅｎｇ 和 Ｚｈａｎｇ（２００１）利
用 Ｂｒｏｗｎ分解法对造成 １９９５年上海农业转移人口和城市工人工资差异的原因进行了分析，发现两类人
群之间存在职业隔离，约有 ２２％的城市人口本来更加适合蓝领工作，但是却被给予白领职位；而有 ６％
的农业户籍人口本来更适合当白领，却从事了蓝领的工作。同时这一研究还发现，职业内部的工资不平

等比因职业隔离造成的工资差异严重得多，即相同职业中两个人群的工资差异有 ８２％都是无法用个人
特征解释的，而职业隔离对工资差异的贡献度仅 ６％。相关学者基于 Ｍｅｎｇ和 Ｚｈａｎｇ（２００１）的结论指出，
职业内工资差异中个人特征能够解释的比例过小这一现象与 ２０世纪 ９０年后期国有企业改革造成的行
业分割增强相关，是特殊时期产生的特殊现象，进而根据 ２００１ 年的相关数据计算发现这一比例仅有
３９％（王美艳，２００５）。类似地，李骏和顾燕峰（２０１１）从职业隔离和同工不同酬两个角度探究了户籍身
份对就业及工资收入的影响，验证了职业隔离存在，并通过计算得出城乡户籍人口之间的工资歧视约为

３５．５％，但与之前研究不同的是，这一研究还考虑了本地居民与外来居民之间的差别影响，即证明了在
排除“本地”这一优势以后，户籍仍然造成了个体之间身份的不平等。也有一些学者深入探究了造成同

工不同酬与职业隔离的原因。有研究认为城乡人口工资差异最主要的原因在于职业隔离，进而教育成

为其中最重要的影响因素（吴晓刚、张卓妮，２０１４）。此外，还有学者提出更高的教育水平一方面会增加
就业机会，另一方面在获取就业信息方面也占有优势，因此二元户籍歧视引发的教育隔离是产生户籍歧

视的重要因素（赵耀辉，１９９７）。
综上所述，已有研究已就户籍歧视问题进行了丰富的探讨，这给了我们研究思路上的启示，但现有

文献还存在一些空白点。首先，已有研究对于户籍歧视度的测量仍然局限于国家层面，即使有研究对城

市层面的户籍歧视进行测度，也仅限于极个别或少数几个城市，很难系统、全面地反映中国城市层面户

籍歧视度的真实状况；其次，已有文献更多讨论了外来农民工与本地城市居民之间的工资差别及职业隔

离等问题，鲜有对外来劳动力中城市户籍与农业户籍两个群体间工资差别进行探究的；再次，已有研究

较少考虑不同特质的农村流动人口在流入地所受到的歧视程度可能存在较大的差异；最后，已有文献较

少关注到不同城市户籍歧视度的特征规律。因此，基于以上几个方面，本文将采用国家人口计生委

２０１４—２０１６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①，筛选出 ９５个城市，在控制劳动力的个体特征后，运用
ＯａｘａｃａＢｌｉｎｄｅｒ分解方法，系统地对城市户籍流动人口和农村户籍流动人口在工资方面进行比较，从而
较为全面地揭示出我国不同城市对于农村户籍流动人口隐形的户籍歧视的大小，并且探究和分析其

特征。

三　 数据来源和描述性统计

本文数据来源于国家人口计生委 ２０１４—２０１６ 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Ｃｈｉｎａ Ｍｉｇｒａｎｔｓ
Ｄｙｎａｍｉｃ Ｓｕｒｖｅｙ，简称 ＣＭＤＳ）。该数据从 ２０１０年开始，通过一年一次的调研所得，每年的数据覆盖十几
万样本，三百多个地级市、州及地区。问卷中包含了个人及家庭成员基本信息，以及流动与就业、居留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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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本文为了保证在单个城市样本量足够的同时计算出尽可能多的城市层面的农业户籍歧视度，将 ２０１４ 年至 ２０１６ 年的数据进行
合并，因此，计算出的农业户籍歧视度即为 ３年的平均值。



落户意愿、婚育和卫生计生服务、健康素养等几个方面情况，是目前关于全国流动人口状况最好的数据

之一，有大量基于这一数据的研究（Ｃｈｅｎ ＆ Ｗａｎｇ，２０１９；王伟等，２０１６；邹静等，２０１７）。城市层面的相关
数据来自各个城市的统计年鉴。

为了进行更加细致且准确的研究，本文对样本进行了一系列处理。首先，样本中只选取那些迁移目

的为就业的群体，特别要强调的是在歧视度计算中，本文只运用了非自营且以就业为迁移目的的就业样

本，以便于更加准确地计算出市场影响下的农业户籍歧视；其次，由于每个城市的样本中城市间流动人

口比乡到城流动人口少得多，因此为了保证计算的相对准确，本文以城市间流动人口样本数量底线为

１００进行筛选。
在变量设计上，本文将年龄划分为 ７ 个阶段，分别为 １８ 岁以下、１８—２５ 岁、２６—３５ 岁、３６—４５ 岁、

４６—５５岁、５６—６５岁以及 ６５岁以上；将民族划分为汉族及其他；将婚姻状况四类合并为已婚和未婚。
最终控制变量包括个体的年龄、受教育程度、工作经验（问卷中的外出累积时长）、性别、民族、婚姻、行

业、职业以及所在单位性质。

表 １是城市户籍流动人口和农村户籍流动人口的基本状况的描述性统计。就个人基本信息来看，
首先，两个群体的婚姻状况、年龄、民族、性别几个方面不存在明显差异；其次，两个群体受教育程度存在

明显差异，农村户籍流动人口的受教育程度大量集中在高中及以下，占到 ８７．４３％，城市户籍流动人口的
受教育程度明显更高，几乎全部集中在初中及以上，尤其在大专及以上占比上，城市户籍流动人口是农

村户籍流动人口的 ４倍多。

表 １　 城市户籍流动人口和农村户籍流动人口基本情况统计（均值或占比）

项　 　 目 城市户籍流动人口 农村户籍流动人口

月平均纯收入 ５ ５８５．３０２元 ４ ２９１．１９０元
月平均纯收入差值 １ ２９４．１１２元

已婚 ７６．２９％ ７９．４２％
年龄 ３４．８４岁 ３５．１４岁
汉族 ９３．６３％ ９３．２４％
女性 ４６．９９％ ４６．３７％

受教育程度

小学及以下 ２．１７％ １３．４６％
初中、高中及中专 ４２．７１％ ７３．９７％
大专及以上 ５５．１２％ １２．５７％

就业行业类别

第一产业 ０．９９％ １．７９％
第二产业 ２２．６５％ ３１．１４％
第三产业 ７６．３５％ ６７．０７％

就业单位性质

事业单位与国有企业 １１．６２％ ３．８４％
集体企业 ９．５８％ ４．８１％
私营企业 ６６．４６％ ７２．５７％
外资企业 ５．０４％ ４．２１％

就业职业类型

机关、单位负责人及专业技术人员 ２６．９０％ ２．７５％
商业及服务类职业 ５２．８３％ ６２．５８％
生产、运输及相关职业 １３．７２％ ２３．９９％

　 　 数据来源：根据 ＣＭＤＳ（２０１４—２０１６年）数据整理。

从收入及就业方面来看，首先，两个群体的月平均纯收入差异很明显，城市户籍流动人口比农村户

籍流动人口平均多近 １ ３００元，即高出约 ３０％；其次，城市户籍流动人口的就业更集中于第三产业，农村
户籍流动人口在第三产业就业的比例虽然也高于一二产业，但其在第三产业就业的集中度不如城市户

籍流动人口明显。再次，城市户籍流动人口在事业单位及国有企业就业的比例更高，而农村户籍流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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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在私营企业就业的集中度相对更高；最后，城市户籍流动人口的职业更多集中在国家机关、党群组织、

企事业单位负责人及专业技术人员中，表明城市户籍流动人口在白领职业中更加集中，而农村户籍流动

人口更加集中于蓝领职业。

从上述描述性统计中能够发现一些事实。首先，农村户籍流动人口与城市户籍流动人口的平均工

资收入确实存在差距；其次，这两个群体在受教育程度、职业分布、就业单位等个人特征等方面也存在明

显的差异。但两个群体的工资收入差距到底有多少是因为农业户籍歧视所造成的还不得而知。基于

此，需要对两个群体工资收入差距进行进一步的分解。

四　 工资差异的结构分解及其指数基准问题讨论

要揭示不同群体之间工资收入的差距到底有多少是因为人力资本和个体特征的内在差别所造成

的、有多少是因为户籍等外在制度性因素所造成的，在实证上是一个很大挑战（万海远、李实，２０１３）。
本部分首先对工资收入差异的结构性分解进行阐述和说明，然后就分解方法所涉及的指数基准进行讨

论和选择。

（一）ＯａｘａｃａＢｌｉｎｄｅｒ方法的分解步骤
在以往研究收入的结构性差异的文献中，ＯａｘａｃａＢｌｉｎｄｅｒ 分解方法是最为经典的计量方法之一

（Ｂｌｉｎｄｅｒ，１９７３；Ｏａｘａｃａ，１９７３）。通过这一方法可以将工资收入差异中可解释部分（个人特征及禀赋差
异）和不可解释部分（歧视）进行分离。

首先，使用明瑟方程（Ｍｉｎｃｅｒ，１９７４），估计劳动力的工资收入方程：

ｌｎ ｗａｇｅ＝α＋βｘ＋ε （１）

其中，因变量 ｌｎ ｗａｇｅ是月工资纯收入的对数，ｘ是个体特征矩阵，ɑ 与 β 分别是方程的常数估计值和系
数估计值，ε是随机误差项。城市户籍流动人口和农村户籍流动人口的收入估计分别为：

ｌｎ ｗａｇｅｎ ＝ α
∧

ｎ＋β
∧

ｎ ｘｎ （２）

ｌｎ ｗａｇｅｍ ＝ α
∧

ｍ＋β
∧

ｍ ｘｍ （３）

式中，ｎ和 ｍ分别代表城市户籍流动人口和农村户籍流动人口两个群体。
其次，将两个群体的收入差异进行分解：

ｌｎ ｗａｇｅｎ－ｌｎ ｗａｇｅｍ ＝（α
∧

ｎ－α
∧

ｍ）＋（β
∧

ｎ ｘｎ－β
∧

ｍ ｘｍ） （４）

变换形式后可得：

ｌｎ ｗａｇｅｎ － ｌｎ ｗａｇｅｍ ＝（α
∧

ｎ － α
∧

ｍ）＋ β（ｘｎ － ｘｍ）＋ （β
∧

ｎ － β）ｘｎ ＋ （β － β
∧

ｍ）ｘｍ （５）

式中，β表示的是劳动力市场不存在歧视时的竞争性工资结构。从经济学角度理解，等式右边第二
项表示的是两个群体个体特征和人力资本差异导致的工资差异，通常被称为可解释部分，一般的这

种差异多来源于个体的受教育程度、年龄、性别、婚姻状况、工作经验或者来自个体所从事的行业、所

处的职位等。而等式右边第一、第三及第四项体现了工资纯收入的结构差异。其中第三项衡量了城

市户籍流动人口从歧视中获取的额外收益，而第四项是农村户籍流动人口在歧视中遭受的收入损

失，第一项的常数项则表示其他未观察到因素对两个群体工资差异的影响，这些通常被称为不可解

释部分。不可解释部分不能由个体特征及禀赋差异解释，而来源于市场对不同群体的区别对待，这

与已有研究中因人种与性别不同产生同工不同酬的现象类似，违背了市场自由竞争的原则，与边际

生产力分配论中强调的劳动和资本各自的边际生产力决定各自所取得收入相违背。在中国劳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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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中，农村户籍流动人口与城市户籍流动人口工资差中不可解释部分即是由于户籍歧视造成的

（Ｍｉｎｃｅｒ，１９７４）。
（二）ＯａｘａｃａＢｌｉｎｄｅｒ方法的指数基准问题讨论
ＯａｘａｃａＢｌｉｎｄｅｒ分解法中对于 β的选择是极为重要的，从理论上来讲，β代表劳动力市场不存在

歧视时的竞争性工资结构，显然，现实中完全竞争的劳动力市场以及完全竞争的工资结构并不存在。

另外，从计量结果来看，β的选择对于分解结果也有重要影响。因此，对于 β的选择成为研究中的
核心问题。总体上，关于 β的选择有 ３ 种方式，是伴随着时间的推进呈现出由简单向复杂变化的
过程。

１． 用单一群体估计系数作为 β。ＯａｘａｃａＢｌｉｎｄｅｒ 分解法在刚开始提出时，Ｏａｘａｃａ 使用了单个群体
的估计系数。这一选择会造成歧视度计算的偏差，如果用相对高收入群体的估计系数来表示市场不存

在歧视的工资结构差异，那么歧视度会被低估；而用相对低收入群体的估计系数则相反。显然，选用单

一群体的估计系数会产生较大偏误。

２． 用加权平均数作为 β。使用加权平均数作为 β也经历了多个阶段。首先是 Ｒｅｉｍｅｒｓ（１９８３）提
出给予两个群体各 ５０％的权重用以模拟市场上无歧视时的工资结构，即：

β ＝ ０．５ β
∧

ｍ＋０．５ β
∧

ｎ （６）

后来，Ｃｏｔｔｏｎ（１９８８）提出用两个群体的人数结构进行加权，并计算出无歧视的工资结构。他认为使
用单一的群体估计系数将使得歧视变为单向行为，即单纯的偏爱或歧视某一群体，但是现实中歧视是双

向的，是相对的，即：

β ＝
ｎｍ
ｎｍ＋ｎｎ

β
∧

ｍ＋
ｎｎ
ｎｍ＋ｎｎ

β
∧

ｎ （７）

其中，ｎｎ 表示城镇户籍流动人口样本数量，ｎｍ 表示农村户籍流动人口样本数量。
３． 用全样本估计系数推导出 β。Ｎｅｕｍａｒｋ（１９８８）也提出了不同的改进方法。他认为市场上无歧

视的工资结构应该从理论模型中进行推导，因此结合并拓展了贝克尔和阿罗的雇主歧视理论后，提出了

全样本工资回归方程系数，即：

β ＝（Ｘ′ΩＸ）－１（Ｘ′ΩΛ）＝（Ｘ′Ｘ）－１（Ｘ′Ｙ） （８）

其中，Ｘ是各类群体样本的可观察特征矩阵；Ω是一个对角矩阵，表示各类群体的人口分布；Λ 表示各类
群体的加权工资向量；Ｙ表示所有样本的工资对数。

综上，可以发现单一群体估计系数计算出的歧视度明显存在偏差，而全样本的估计系数虽然涵盖了

更多信息，但是就现实状况来看，农村户籍流动人口与城市户籍流动人口之间存在着系统性差别，在全

样本估计中得不到区别和控制，那么在歧视度估计中就会造成较大的偏差，因此，本文将基于 Ｃｏｔｔｏｎ 的
方法，运用城镇户籍及农村户籍流动人口样本数量对 β进行计算。

五　 分 解 结 果

（一）整体农业户籍歧视度分解及分析

本文运用 ＣＭＤＳ（２０１４—２０１６年）的数据，首先对样本中总的户籍歧视度进行了测算，从整体上综合
考虑了 ９５个城市户籍歧视度信息；而后又对 ９５ 个城市的户籍歧视度分别进行了测算。表 ２ 列出了在
控制个体年龄、受教育程度、工作经验、性别、民族、婚姻状况、行业、职业以及所在单位性质以后，通过

ＯａｘａｃａＢｌｉｎｄｅｒ分解方法分解的城乡户籍流动人口的工资差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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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２　 ９５个城市的农业户籍歧视度

可解释部分系数 不可解释部分系数

年龄 －０．００１（０．０００） 　 ０．１２３（０．０１２）
受教育程度 ０．１２２（０．００１） ０．２０５（０．０１１）
性别 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２（０．０２４）

工作经验 ０．００３（０．０００） ０．０３９（０．００７）
民族 ０．００１（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０．０１０）

婚姻状况 －０．００７（０．０００） －０．００８（０．００５）
行业 ０．０１３（０．００１） －０．０２２（０．００４）
职业 ０．０１５（０．０００） －０．０５９（０．００８）

就业单位性质 －０．０１０（０．００１） ０．１１３（０．００７）
常数项 －０．３１３（０．０４０）

工资差系数 ０．１２３（０．００２） ０．０７６（０．００３）
总工资差系数 ０．１９９（０．００３）
贡献率（％） ０．６１８ ０．３８２
总样本量 ２０１ ５９６

　 　 注：括号内的数字为标准差。表 ３—５相同。

　 　 总体来看，农业户籍流动人口在城市劳动力市场上依然受到明显的户籍歧视。在农业户籍流动人
口和城市户籍流动人口总的工资差中有 ６１．８％可以由个体特征进行解释，而剩余的 ３８．２％则可归因于
户籍的差别待遇，即为农业户籍歧视度。

在可解释部分中，受教育程度、职业、行业、工作经验以及民族都拉大了两个群体的工资差异；其中

受教育程度对可解释部分工资差的贡献达到 ６１．３％，是造成工资差距最主要的来源。年龄、婚姻状况以
及就业单位性质则在一定程度上缩小了两个群体的收入差距。

表 ３列出了总体样本中不同性别城乡户籍流动人口工资差的分解结果。其中男性遭受的户籍歧视
度为 ４０．１％，而女性相对较低，仅为 ３０．４％。

从可解释部分来看，最大程度上拉大工资差距的依然是受教育程度，而工作经验、民族、职业都会增

加男性和女性的城乡工资差异，婚姻状况则相反。而年龄和行业则在影响男女的城乡户籍工资差异方

面呈现出不同方向的影响。

表 ３　 ９５个城市不同性别流动人口的户籍歧视度

男　 　 　 　 性 女　 　 　 　 性

可解释部分系数 不可解释部分系数 可解释部分系数 不可解释部分系数

年龄 －０．０００（０．００１） ０．１７４（０．０２２） 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０．２０７（０．０２６）
受教育程度 ０．１７３（０．００４） ０．２３１（０．０１６） ０．１９０（０．００５） ０．２６７（０．０１８）
工作经验 ０．００５（０．０００） ０．０６０（０．０１４） ０．００１（０．０００） ０．０６４（０．０１７）
民族 ０．００１（０．０００） －０．０５３（０．０１８） ０．００１（０．０００） －０．０４５（０．０１９）

婚姻状况 －０．００５（０．００１） －０．０４０（０．０１６） －０．００５（０．００１） －０．０６０（０．０１２）
行业 ０．００５（０．０００） －０．０３２（０．００８） －０．０１３（０．００１） －０．０３８（０．０１１）
职业 ０．０１５（０．００１） －０．０５８（０．０１４） ０．０２２（０．００１） ０．０３６（０．０１８）

就业单位性质 －０．０１８（０．００２） ０．２０４（０．０１７） －０．００８（０．００１） ０．１８８（０．０１４）
常数项 －０．３６８（０．０４４） －０．５３７（０．０５２）

工资差系数 ０．１７６（０．００５） ０．１１８（０．００３） ０．１８８（０．００５） ０．０８２（０．００７）
总工资差系数 ０．２９４（０．００５） ０．２７０（０．００６）
贡献率（％） ０．５９９ ０．４０１ ０．６９６ ０．３０４
样本量 １０７ ３１２ ９４ ２８４

　 　 表 ４是不同年龄的城乡户籍流动人口工资差的分解结果。总体来看，年龄为 ５６岁及以上的流动人
口的农业户籍歧视度最高，为 ４７．５％；年龄为 ３５ 岁及以下流动人口的农业户籍歧视度次之，为 ２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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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年龄为 ３６—５５岁的流动人口的农业户籍歧视度最低，仅为 ８．２％。
在可解释部分中最值得关注的仍然是受教育程度，因为受教育程度对于 ３ 个人群的工资差贡献率

均最高。但是年龄为 ３５岁及以下、５６ 岁及以上的流动人口的受教育程度对于其工资差的贡献率明显
不如年龄为 ３６—５５岁的流动人口的贡献率显著。

表 ４　 ９５个城市不同年龄流动人口的户籍歧视度

３５岁及以下 ３６—５５岁 ５６岁及以上

可解释部分系数 不可解释部分系数 可解释部分系数 不可解释部分系数 可解释部分系数 不可解释部分系数

职业 　 ０．０１７（０．００１） －０．０３２（０．０２０） 　 ０．０１６（０．００２） －０．０５４（０．０３２） 　 ０．０２２（０．００８） －０．４４７（０．１９０）
受教育程度 ０．１８６（０．００７） ０．２５９（０．０２７） ０．２１９（０．００９） ０．２３７（０．０３） ０．１３７（０．０４１） ０．０７０（０．１３３）
工作经验 －０．０００（０．００１） ０．１１８（０．０２２） －０．００４（０．００１） ０．０９９（０．０２９） －０．００２（０．００８） ０．０８４（０．１３１）
民族 ０．００１（０．０００） －０．０２２（０．０２７） ０．００１（０．０００） －０．０５９（０．０３８） ０．０００（０．００１） ０．０９６（０．１７５）

婚姻状况 －０．００３（０．００１） －０．００３（０．０１４） －０．０００（０．００１） －０．０４８（０．０３８） ０．００２（０．００５） －０．０７４（０．１８７）
行业 －０．００６（０．００１） －０．０２６（０．０１４） －０．００９（０．００１） －０．０３１（０．０１８） －０．０１７（０．００６） －０．１１８（０．０９０）

性别（女＝ １） －０．００６（０．００２） ０．０１７（０．００７） ０．００２（０．００２） ０．０００（０．００７） ０．００５（０．００３） ０．０２７（０．０２３）
就业单位性质 －０．０２０（０．００２） ０．１９６（０．０１８） －０．０１２（０．００３） ０．１９４（０．０２４） ０．００２（０．０１５） ０．２１６（０．１０９）
常数项 －０．４６６（０．０６１） －０．３２０（０．０８６） ０．２８１（０．４１４）

工资差系数 ０．１６８（０．００８） ０．０４２（０．０１０） ０．２１３（０．００９） ０．０１９（０．０１３） ０．１４８（０．０４４） ０．１３４（０．０６４）
总工资差系数 ０．２１０（０．００８） ０．２３１（０．０１０） ０．２８２（０．０５０）
贡献率（％） ０．８００ ０．２００ ０．９２２ ０．０８２ ０．５２５ ０．４７５
样本量 １０９ ０６７ ８８ ０６３ ４ ４６６

　 　 表 ５是不同行业的城乡户籍流动人口工资差的分解结果。其中，农业户籍歧视度最高的是服务业
及相关行业从业者，高达 ３９．７％；其次为农业及相关行业从业者，为 ２５．９％；农业户籍歧视度最低的是制
造业及相关行业从业者，为 ２５．０％。

表 ５　 ９５个城市不同行业流动人口的户籍歧视度

农业及相关行业 制造业及相关行业 服务业及相关行业

可解释部分系数 不可解释部分系数 可解释部分系数 不可解释部分系数 可解释部分系数 不可解释部分系数

年龄 　 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０．２２９（０．０５５） －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０．２２９（０．０５５） 　 ０．００１（０．０００） 　 ０．１２９（０．０３１）
受教育程度 ０．１３２（０．００６） ０．３１２（０．０５０） ０．１３６（０．００６） ０．３０８（０．０４９） ０．１３２（０．００４） ０．３４７（０．０２８）
工作经验 －０．００２（０．００１） －０．００８（０．０３５） －０．００２（０．００１） －０．００８（０．０３５） －０．００６（０．００１） ０．１４９（０．０２０）
民族 ０．００３（０．００１） －０．０２４（０．０４７） ０．００３（０．００１） －０．０２４（０．０４７） －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０．０１６（０．０２５）

婚姻状况 ０．０００（０．００１） ０．０１３（０．０３１） ０．０００（０．００１） ０．０１４（０．０３１） －０．００９（０．００１） －０．０４６（０．０１６）
就业单位性质 －０．００８（０．００２） ０．２１８（０．０２５） －０．０１０（０．００２） ０．２２０（０．０２６） ０．００３（０．００１） 　 ０１６７（０．０１５）
性别（女＝ １） ０．００７（０．００２） ０．００９（０．００８） ０．００７（０．００２） ０．００９（０．００８） －０．００４（０．００１） ０．００６（０．００６）
职业 ０．０２６（０．００５） ０．０３６（０．０３４） ０．０２６（０．００５） ０．０３６（０．０３３） ０．０１４（０．００２） －０．０３３（０．０２４）
常数项 －０．７３０（０．１１０） －０．７３０（０．１１０） －０．６４７（０．０６３）

工资差系数 ０．１５７（０．００８） ０．０５５（０．０１３） ０．１５９（０．００８） ０．０５３（０．０１３） ０．１３２（０．００４） ０．０８７（０．００８）
总工资差系数 ０．２１２（０．０１２） ０．２１２（０．０１２） ０．２１９（０．００７）
贡献率（％） ０．７４１ ０．２５９ ０．７５０ ０．２５０ ０．６０３ ０．３９７
样本量 ５ ０００ ４９ ５５２ １４７ ０４４

　 　 （二）城市层面农业户籍歧视度分解及分析
以上结论较好地反映了中国城市总体上的农业户籍歧视度及其异质性特征，但这种多个城市综合

的农业户籍歧视度并不能反映出城市层面的农业户籍歧视的差异。而中国城市数量众多，并且城市状

况差异巨大，农业户籍歧视度在不同城市存在差异是具备客观条件的，基于此，我们将 ９５ 个城市的农业
户籍歧视度分别进行了计算，结果如表 ６。

表 ６中可解释部分表示由个体特征（即年龄、受教育程度、工作经验、性别、民族、婚姻状况、行业、职
业以及所在单位性质）造成的收入差距，不可解释部分表示由农业户籍歧视造成的收入差距。

首先，９５个样本城市中，有 ８５ 个城市的城市户籍流动人口和农村户籍流动人口之间存在正向的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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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收入差距（即城市户籍流动人口工资收入高于农村户籍流动人口的工资收入），存在农村户籍流动人

口工资歧视的城市占比高达 ８９．４７％，这表明农业户籍歧视在城市中是普遍存在的。

表 ６　 ９５个城市 ＯａｘａｃａＢｌｉｎｄｅｒ分解结果及排序

城市
歧视度

（％）
工资差可解释

部分系数

工资差不可

解释部分系数

工资差

系数
城市

歧视度

（％）
工资差可解释

部分系数

工资差不可

解释部分系数

工资差

系数

郑州市 ０．０３５ ０．１１０ ０．００４ ０．１１４ 大连市 ０．３５７ ０．０９９ ０．０５５ ０．１５４
巴音郭楞 ０．０３６ ０．２７０ ０．０１０ ０．２８０ 佛山市 ０．３６２ ０．０８８ ０．０５０ ０．１３８
无锡市 ０．０３８ ０．１２５ ０．００５ ０．１３０ 广州市 ０．３６３ ０．１６７ ０．０９５ ０．２６２
南昌市 ０．０４０ ０．０４８ ０．００２ ０．０５０ 柳州市 ０．３６７ ０．０７６ ０．０４４ ０．１２０
嘉兴市 ０．０４５ ０．１４９ ０．００７ ０．１５６ 延边州 ０．３６８ ０．０２４ ０．０１４ ０．０３８
青岛市 ０．０４８ ０．０９９ ０．００５ ０．１０４ 怀化市 ０．３６９ ０．０５３ ０．０３１ ０．０８４
厦门市 ０．０４９ ０．１３６ ０．００７ ０．１４３ 大兴安岭 ０．３７２ ０．１１５ ０．０６８ ０．１８３
宁波市 ０．０５０ ０．１３４ ０．００７ ０．１４１ 保定市 ０．３７２ ０．０４９ ０．０２９ ０．０７８
金华市 ０．０６３ ０．１２０ ０．００８ ０．１２８ 西宁市 ０．３７２ ０．０２７ ０．０１６ ０．０４３
芜湖市 ０．０６６ ０．０９９ ０．００７ ０．１０６ 绵阳市 ０．３８４ ０．０４５ ０．０２８ ０．０７３
晋中市 ０．０７２ ０．１２９ ０．０１０ ０．１３９ 岳阳市 ０．３９１ ０．０２８ ０．０１８ ０．０４６
新余市 ０．０８２ ０．０７８ ０．００７ ０．０８５ 廊坊市 ０．４１３ ０．０４７ ０．０３３ ０．０８０
泉州市 ０．０８６ ０．０８５ ０．００８ ０．０９３ 石家庄市 ０．４２０ ０．０２９ ０．０２１ ０．０５０
绍兴市 ０．０９５ ０．１７１ ０．０１８ ０．１８９ 咸阳市 ０．４２４ ０．０３８ ０．０２８ ０．０６６

呼和浩特市 ０．０９７ ０．１０２ ０．０１１ ０．１１３ 北海市 ０．４２７ ０．１１８ ０．０８８ ０．２０６
防城港市 ０．１０３ ０．０８７ ０．０１０ ０．０９７ 大庆市 ０．４２９ ０．００４ ０．００３ ０．００７
南京市 ０．１３６ ０．１２１ ０．０１９ ０．１４０ 重庆市 ０．４３１ ０．０７４ ０．０５６ ０．１３０
襄阳市 ０．１３６ ０．０５７ ０．００９ ０．０６６ 赣州市 ０．４４４ ０．０２０ ０．０１６ ０．０３６
江门市 ０．１４０ ０．２５１ ０．０４１ ０．２９２ 宜昌市 ０．４４８ ０．０１６ ０．０１３ ０．０２９
武汉市 ０．１５２ ０．１３４ ０．０２４ ０．１５８ 绥芬河市 ０．４５６ ０．０３１ ０．０２６ ０．０５７
银川市 ０．１６５ ０．０６６ ０．０１３ ０．０７９ 娄底市 ０．４６８ ０．０８３ ０．０７３ ０．１５６
贵阳市 ０．１６６ ０．１８１ ０．０３６ ０．２１７ 南宁市 ０．４８０ ０．０６６ ０．０６１ ０．１２７
遵义市 ０．１９０ ０．１１１ ０．０２６ ０．１３７ 营口市 ０．４８７ ０．０３９ ０．０３７ ０．０７６

鄂尔多斯市 ０．１９１ ０．１１４ ０．０２７ ０．１４１ 十堰市 ０．４９３ ０．０３８ ０．０３７ ０．０７５
哈尔滨市 ０．２１１ ０．０６０ ０．０１６ ０．０７６ 攀枝花市 ０．４９５ ０．０５０ ０．０４９ ０．０９９
福州市 ０．２１４ ０．０８８ ０．０２４ ０．１１２ 桂林市 ０．５０６ ０．０８６ ０．０８８ ０．１７４
长春市 ０．２１９ ０．０２５ ０．００７ ０．０３２ 宜春市 ０．５２３ ０．０４１ ０．０４５ ０．０８６
南通市 ０．２３２ ０．１３９ ０．０４２ ０．１８１ 长沙市 ０．５２５ ０．０５８ ０．０６４ ０．１２２
资阳市 ０．２３５ ０．０８８ ０．０２７ ０．１１５ 兰州市 ０．５３３ ０．０４２ ０．０４８ ０．０９０
深圳市 ０．２３９ ０．１６６ ０．０５２ ０．２１８ 昆明市 ０．５４８ ０．０９５ ０．１１５ ０．２１０
杭州市 ０．２４１ ０．１２９ ０．０４１ ０．１７０ 成都市 ０．５５１ ０．０６６ ０．０８１ ０．１４７
海口市 ０．２５７ ０．０７５ ０．０２６ ０．１０１ 珠海市 ０．５５４ ０．０４１ ０．０５１ ０．０９２
常州市 ０．２８２ ０．１３０ ０．０５１ ０．１８１ 沈阳市 ０．５６２ ０．０５３ ０．０６８ ０．１２１
常德市 ０．２８６ ０．０３５ ０．０１４ ０．０４９ 日喀则 ０．５７０ ０．２９３ ０．３８９ ０．６８２
衡阳市 ０．２９１ ０．１０５ ０．０４３ ０．１４８ 玉溪市 ０．５８２ ０．０４６ ０．０６４ ０．１１０
东莞市 ０．２９２ ０．１２６ ０．０５２ ０．１７８ 唐山市 ０．６９３ ０．０３５ ０．０７９ ０．１１４
上海市 ０．３０５ ０．３３０ ０．１４５ ０．４７５ 忻州市 ０．７５９ ０．０２７ ０．０８５ ０．１１２
合肥市 ０．３０８ ０．０６３ ０．０２８ ０．０９１ 郴州市 — ０．０２７ －０．１０２ －０．０７５
拉萨市 ０．３０８ ０．０２７ ０．０１２ ０．０３９ 承德市 — ０．０６２ －０．０９５ －０．０３３

乌鲁木齐市 ０．３１３ ０．０９９ ０．０４５ ０．１４４ 阜阳市 — ０．０７０ －０．１２０ －０．０５０
株洲市 ０．３１６ ０．０２６ ０．０１２ ０．０３８ 黄冈市 — ０．０５３ －０．０５９ －０．００６
北京市 ０．３２１ ０．３３２ ０．１５７ ０．４８９ 吉林市 — ０．０４３ －０．０６３ －０．０２０
苏州市 ０．３３１ ０．１７４ ０．０８６ ０．２６０ 九江市 — ０．０１４ －０．０６４ －０．０５０
天津市 ０．３３９ ０．１１９ ０．０６１ ０．１８０ 林芝地区 — ０．０７９ －０．０９３ －０．０１４
三亚市 ０．３４３ ０．０９２ ０．０４８ ０．１４０ 平凉市 — ０．０１８ －０．０６６ －０．０４８
济南市 ０．３４８ ０．１０３ ０．０５５ ０．１５８ 秦皇岛市 — ０．０４８ －０．０６１ －０．０１３
中山市 ０．３５４ ０．１３７ ０．０７５ ０．２１２ 泰州市 — ０．０６７ －０．０６９ －０．００２
惠州市 ０．３５５ ０．０８０ ０．０４４ ０．１２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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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次，表 ６中将城市以农业户籍歧视度从小到大的顺序进行了排列。农业户籍歧视度最小的城市
郑州仅有 ３．５％，而歧视度最为严重的忻州市达到 ７５．９％，不同城市间歧视度差异高达 ２０．６９ 倍。同时，
还可以观察到 ８５个存在农业户籍歧视的城市中，仅有 １５ 个城市的农业户籍歧视度小于 １０％，２４ 个城
市的农业户籍歧视度小于 ２０％，但也仅有 １６个城市的农业户籍歧视度高于 ４０％。

再次，值得注意的是，有 １０个城市存在反向户籍歧视，即在相同个人特征的条件下，农业户籍流动
人口的工资高于城市户籍流动人口。已有研究中对于这一现象的关注很少，我们认为出现这一现象可

能是基于农业户籍流动人口隐性福利（即各类社会保障）的缺失，进而在其工资中进行补贴。

最后，我们探究了农村户籍歧视与城市规模之间的关系，发现二者之间存在一些规律（见图 １）。图
１中横轴代表的是城市人口规模（由于横纵轴的数量级差别太大，因此对城市人口规模取了对数），纵轴
是农业户籍歧视度。我们发现随着城市规模的上升，农业户籍歧视度大体上呈现出先下降后上升的规

律，即具有“Ｕ”形特征。

图 １　 不同城市规模下的农业户籍歧视度

不容忽视的是，在城市规模增长的初期，农业户籍歧视还存在微弱的下降。这是由于这时的城市处

于基础设施建设时期，农村劳动力的流入会促使城市快速发展，特别是需要大量体力劳动者，因此在体

力劳动中更占优势的农村劳动力处于相对稀缺的位置，进而基于工资的农业户籍歧视度会在这一阶段

有所下降。随着城市规模的进一步上升，基础设施建设逐步完善，城市的发展迈入了新的阶段，城市发

展开始注重质量提升，因此对脑力劳动者的需求逐渐上升。有研究认为城市中存在脑力劳动者与体力

劳动者严重的隔离，其分离指数高达 ５０％，而这种隔离程度还会随着城市规模的增大而增大，大城市中
的中上阶层地位会提高，例如白领等，阶层的社群意识也更强（Ｄｕｎｃａｎ，ｅｔ ａｌ．，１９５５）。群体意识的增强
以及社会分层的加剧使得我们从一定程度上能够理解为什么随着城市规模的增大，农业户籍歧视会在

某个节点开始增强。

六　 结　 　 论

现有文献对农业户籍歧视的研究较为丰富，但其重点关注了本地户籍劳动力与外来户籍劳动力在

城市劳动力市场所受到的差别性待遇，而对城市户籍外来劳动力与农业户籍外来劳动力两个劳动力群

体间的工资差别与可能存在的歧视的分析却相对缺乏。有鉴于此，本文主要利用 ２０１４—２０１６ 年国家人
口计生委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ＣＭＤＳ），探究了城市外来劳动力市场上的农业户籍歧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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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通过运用 ＯａｘａｃａＢｌｉｎｄｅｒ分解方法进行分解后，我们得出了以下结论：首先，本文从城市外来劳动力
市场上的工资收入差异的视角，验证了农业户籍歧视的存在。城市外来劳动力市场上的农业户籍歧视

在中国大多数城市存在，整体而言，可以解释农业户籍流动劳动力和城市户籍流动劳动力工资差别的约

３８．２％；其次，通过分城市的农业户籍歧视计算，本文发现不同城市的农业户籍歧视度是存有差异的，９５
个城市中有 ８５ 个城市存在不同程度的农业户籍歧视，其对工资收入差距的解释力度从 ３．５％到 ７５．５％
不等，有 １０个城市存在反向歧视；再次，本文还就不同性别、年龄以及行业进行了农业户籍歧视度的异
质性探究，发现不同类型的群体存在程度不同的农业户籍歧视；最后，通过进一步探索城市层面农业户

籍歧视度变化的规律，本文发现随着城市规模的增大，农业户籍歧视度会呈现先下降而后上升的“Ｕ”形
特征。总体而言，本文的研究说明了城市外来劳动力市场上的农业户籍歧视仍是普遍存在的，并且不同

城市之间的农业户籍歧视程度差异也较为显著。

从 ２０１４年开始新型城镇化建设以来，我国已经出台多项政策落实户籍制度改革，目前这一改革仍
在加速推进。２０１９年 ４月 ８日国家发改委下发的《２０１９ 年新型城镇化建设重点任务》中针对Ⅰ型及Ⅱ
型大城市非户籍人口在城市落户进一步加大了推进力度，同时教育、医疗、养老等公共服务覆盖面也将

进一步扩大。基于这一背景，可以说制度层面上户籍的二元隔离已经逐步被瓦解，但是要使得已经在几

十年积累中深深嵌入整个社会的农业户籍歧视得到彻底的改变，依然有很长的路要走。

根据以上结论，我们提出以下建议：首先，要注重在户籍制度改革中加强对农业户籍人员应得利益

的保护，从制度上做到公平、公正；其次，要在与户籍挂钩的公共服务和福利待遇上消除落差，特别对近

年来大众特别关注的医疗、养老、教育等方面进行更加深入的改革，以配合户籍制度改革的推进；最后，

各个城市要根据自身不同状况和特点进行户籍制度改革的推进，大规模城市由于户籍歧视度相对更大、

资源稀缺现象更严重，所以在化解劳动力市场的农业户籍歧视时需要更加注重多方利益的平衡。特别

地，由于教育是引发劳动力市场上工资差的最大影响因素，所以如何更好地提高农业户籍人口的受教育

意识，并加快农业转移人口的技能培训，将对消除劳动力市场上农业户籍歧视具有重要意义。

（责任编辑　 施有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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